第7屆監察委員候選人問卷
※請據實扼要說明下列問題，最後並請簽章及記明填寫日期。
壹、法定消極資格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規定，有該條第1項第1款至第11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第9款之規定係針對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者，爰不列入提問)
一、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款之情事（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是，請說明之：＿＿＿＿＿＿＿＿＿
□否。
二、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之情事（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

□是，請說明何時取得外國國籍？是否願意於立法院同意後就職前依法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職日起1年內，完成喪失該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國籍法第20條第4項）
＿＿＿＿＿＿＿＿＿＿（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否。

□曾具有外國國籍，現已喪失，請說明何時取得？何時喪失？喪失原因為何？＿＿＿＿＿＿＿＿＿＿＿

（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目前申請外國國籍中，請說明何時申請？是否願意於立法院同意後就職前主動辦理撤回申請？＿＿＿＿＿＿＿＿＿

（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三、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之情事（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是，請說明之：＿＿＿＿＿＿＿＿＿＿
□否。
四、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之情事（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是，請說明之：＿＿＿＿＿＿＿＿
□否。
五、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5款之情事（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是，請說明之：＿＿＿＿＿＿＿＿＿＿
□否。
六、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6款之情事（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是，請說明之：＿＿＿＿＿＿＿＿＿＿
□否。
七、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7款之情事（依法停止任用）？
□是，請說明之：＿＿＿＿＿＿＿＿＿＿
□否。
八、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8款之情事（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是，請說明之：＿＿＿＿＿＿＿＿＿＿
□否。
九、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0款之情事（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是，請說明之：＿＿＿＿＿＿＿＿＿＿
□否。
十、是否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11款之情事（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是，請說明之：＿＿＿＿＿＿＿＿＿＿
□否。
貳、國籍居留狀態
一、依國籍法第10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非自歸化日起滿10年，不得擔任監察委員等公職。
是否為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
□是，自歸化日起已滿10年。請說明之：＿＿＿＿＿＿＿＿
（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是，自歸化日起未滿10年。請說明之：＿＿＿＿＿＿＿＿
□否。
二、依國籍法第18條規定，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回復國籍日起3年內，不得任監察委員等公職。

是否為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
□是，自回復國籍日起已滿3年。請說明之：＿＿＿＿＿＿
（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是，自回復國籍日起未滿3年。請說明之：＿＿＿＿＿＿
□否。
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之1第1項規定及相關令釋，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本人或配偶、前配偶是否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是，但現已放棄或喪失。請說明之：＿＿＿＿
□是，且現仍有效。請說明之：＿＿＿＿
□否。
四、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不得擔任公教人員。
是否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是，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已滿10年。請說明之：＿＿＿＿
(已依規定於＿年＿月＿日向內政部移民署繳交喪失中國大陸戶籍證明文件)
□是，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未滿10年。請說明之：＿＿＿＿
□否。
五、依行政院秘書長114年5月19日院臺法長字第1140610014A號函及銓敘部114年10月14日部法三字第1145882325號函，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中國大陸居住證。是否領用中國大陸「居住證」及處理情形
(一)領用情形
□從來沒有領用。(勾選此項者以下免填)
□曾經領用。(證號___________)【已遺失者免填證號】，取得時間：＿＿年＿＿月＿＿日；取得原因：＿＿____
(二)處理情形
□該證件已失效。(有效期限至＿＿年＿＿月＿＿日止)，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
□該證件已遺失，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
□該證件已剪角並由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繳留存，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
□其他(請簡要說明)____________。
六、是否有外國永久居留權？

□是，請說明何時取得？是否願意於立法院同意後就職前主動辦理放棄？ ＿＿＿＿＿＿＿＿＿＿
□否。
□曾具有外國永久居留權，現已不具外國永久居民身分，請說明何時取得？何時放棄？以何種方式放棄？＿＿＿＿＿＿＿＿＿＿（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目前申請外國永久居留身分中，請說明何時申請？是否願意於立法院同意後就職前主動辦理撤回申請？＿＿＿＿＿＿＿＿＿＿（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七、是否有香港、澳門永久居留權？

□是，請說明何時取得？是否願意於立法院同意後就職前主動辦理放棄？ ＿＿＿＿＿＿＿＿＿＿
□否。

□曾具有香港、澳門永久居留權，現已不具永久居民身分，請說明何時取得？何時放棄？以何種方式放棄？＿＿＿＿＿＿＿＿＿＿（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目前申請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身分中，請說明何時申請？是否願意於立法院同意後就職前主動辦理撤回申請？＿＿＿＿＿＿＿＿＿＿（請檢附相關機關開具的證明文件影本）
參、工作違失案件
一、是否曾因主管或執行相關職務違法失職，受監察院彈劾、糾舉，或擔任首長期間服務機關被糾正？ 

□是，請說明之：＿＿＿＿＿＿＿＿＿＿
□否。
二、如果現在（或曾經）是公務人員，是否曾被懲戒或懲處？

□是，請說明之：＿＿＿＿＿＿＿＿＿＿
□否。
三、如果現在（或曾經）是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如：律師），是否曾被懲戒？

□是，請說明之：＿＿＿＿＿＿＿＿＿＿
□否。
肆、兩岸往來活動
一、是否曾經前往大陸地區？事由為何？
    □是，請說明之：＿＿＿＿＿＿＿＿＿＿
    □否。
二、是否曾經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之人士進行交流或會晤？ 

    □是，請說明之：＿＿＿＿＿＿＿＿＿＿
    □否。
三、是否曾經參加大陸地區舉行之官方活動？
    □是，請說明之：＿＿＿＿＿＿＿＿＿＿
    □否。
四、本人、配偶、前配偶及本人二親等之血親是否現在（或曾經）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或在機關(構)、學校、研究機構、法人在臺設立之辦事機構任(兼)職？
    □是，請說明之：＿＿＿＿＿＿＿＿＿＿
    □否。
五、是否現在（或曾經）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是，請說明之：＿＿＿＿＿＿＿＿＿＿
    □否。
六、是否現在（或曾經）受大陸地區政府及其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或大陸地區政黨、訴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團體或其派遣之人之指示、委託或資助，捐贈經費供從事政治、公民投票相關活動，或進行遊說？
    □是，請說明之：＿＿＿＿＿＿＿＿＿＿
    □否。
七、本人、配偶、前配偶及本人二親等之血親是否現在（或曾經）在大陸地區投資或置產？ 

    □是，請說明之：＿＿＿＿＿＿＿＿＿＿
    □否。
八、是否現在（或曾經）捐助大陸地區公、民營團體？ 

    □是，請說明之：＿＿＿＿＿＿＿＿＿＿
    □否。
伍、政治參與情形
一、是否現在（或曾經）加入政黨、政治團體？
□是，請說明之：＿＿＿＿＿＿＿＿＿＿
□否。
二、是否現在(或曾經)兼任政黨相關職務？

□是，請說明之：＿＿＿＿＿＿＿＿＿＿
□否。
陸、個人家屬爭議行為
本人、配偶、前配偶、本人之直系血親： 

一、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違反國家安全法、反滲透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之相關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二、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毒品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三、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四、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酒駕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五、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家庭暴力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六、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職場霸凌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七、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其他任何刑事案件（含檢警調偵查、法院審判）？

□是，請說明之：＿＿＿＿＿＿＿＿＿＿
□否。
八、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任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相關案件？
□是，請說明之：＿＿＿＿＿＿＿＿＿＿
□否。
九、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行政訴訟案件或被行政執行？
□是，請說明之：＿＿＿＿＿＿＿＿＿＿
□否。
十、是否現在（或曾經）有任何民事糾紛（含訴訟、調解、和解、仲裁）？
□是，請說明之：＿＿＿＿＿＿＿＿＿＿
□否。
十一、是否現在（或曾經）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

□是，請說明之：＿＿＿＿＿＿＿＿＿＿
□否。
柒、個人家屬財務狀況
本人、配偶、前配偶、本人之直系血親： 

一、是否現在（或曾經）擔任營利事業或財團法人之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執行長等重要職務？
□是，請說明之：＿＿＿＿＿＿＿＿＿＿
□否。
二、是否現在（或曾經）從事單筆證券買賣達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之商業投資，或進行單筆新臺幣4,000萬元以上之房地產買賣？
□是，請說明之：＿＿＿＿＿＿＿＿＿＿
□否。
三、是否現在（或曾經）擁有農舍？
□是，請說明之：＿＿＿＿＿＿＿＿＿＿

□否。
四、是否現在（或曾經）擁有違章建築？

□是，請說明之：＿＿＿＿＿＿＿＿＿＿

□否。
五、是否現在（或曾經）有占用國有土地或不動產租賃相關爭議？ 

□是，請說明之：＿＿＿＿＿＿＿＿＿＿

□否。
捌、其他

請就可能受社會矚目之事項或經歷提出補充說明。
＿＿＿＿＿＿＿＿＿＿＿＿＿＿＿＿＿＿＿＿＿＿＿＿＿＿

自薦/被推薦人：　　　　　　　　（簽章）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28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得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十、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十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前項第二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實，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情事之一，或於任用時，有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業依國籍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而未於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且無第二項情形者，應予免職；有第十一款情事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任用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前項人員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國籍法

第10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
一、總統、副總統。
二、立法委員。
三、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審計長。
四、特任、特派之人員。
五、各部政務次長。
六、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
七、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八、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九、陸海空軍將官。
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前項限制，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18條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回復國籍日起三年內，不得任第十條第一項各款公職。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20條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由立法院；直轄市、縣（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直轄市政府、縣政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員）。
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

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

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員。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

第一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9條之1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依陸委會114.04.16陸法字第1140400361號令略以，設有戶籍應包含持有中共居民身分證及定居證)

違反前項規定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地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但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不因而喪失或免除。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臺灣地區人民已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註銷大陸地區戶籍或放棄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並向內政部提出相關證明者，不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
第21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二十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
一、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
二、義務役軍官及士官。
三、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得依法令規定擔任大學教職、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不受前項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之限制。
前項人員，不得擔任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科技研究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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